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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按照以下比例承担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序号 股东名称 分配比例

1

杨清

83.69%

2

中驰投资

3.26%

3

卢鹰

3.45%

4

胡娜

3.00%

5

胡九如

3.00%

6

秦威

0.50%

7

胥晓中

0.50%

8

陆曙炎

1.20%

9

许刚

0.50%

10

王吉雷

0.25%

11

葛建华

0.10%

12

金永民

0.10%

13

张建国

0.10%

14

罗海峰

0.10%

15

毛汇

0.10%

16

石荣婷

0.05%

17

杨小芳

0.05%

18

顾汉强

0.05%

合计

100.00%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同时约定，在计算各方应补偿的股份数时，因为取整数导致补偿的股份数量合计数不足上述公式所计

算的股份数量的，由杨清负责补偿。

2）补偿股份数量及其调整

交易对方每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江南园林80%股权对应的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江南园林80%股权

对应的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江南园林80%股权所对应的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江南园林80%股权的交易作价÷发行价格－已补

偿股份数量。

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应考虑上市公司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应补偿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交易对方取得的新股总数，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补

偿的股份不予冲回。

3）现金分配返还

若上市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现金分配，交易对方各方应将现金分配的部分作相应返还，交易对方各方计算应返还的现金分配公式

为：应返还金额=收到的现金分配总额÷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包含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以及转增、送股新增的股份）×应回购注销

股份数量。

（4）股份补偿的实施程序

江南园林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在董事会决议做出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董事

会应按照上述计算公式确定交易对方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并以1元的总价回购相关股份。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在股东大

会作出通过向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议案的决议日后1个月内， 将其当年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云南旅游

账户，云南旅游应将所补偿股份予以注销。

（2）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期累计股份补偿数量以上市公司向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支付的股份总数（含转增和送股的股票）为上限，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部分由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以现金方式按照上述股份补偿所列示的承担比例进行支付。 杨建国作为杨清的一致行

动人，在杨清以股份进行补偿后仍无法补偿的部分，由杨建国以现金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不足补偿的股份数量×发行价格；

其中不足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的股份数-已补偿的股份数；

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应考虑上市公司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交易对方应在云南旅游股东大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3、减值测试

（1）在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将聘请中同华对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予以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同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

交易对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除非法律另有强制性规

定，期末标的资产采取的估值方法与本次交易对标的资产采取的估值方法保持一致。

（2）如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金额，则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向上市公司进行

资产减值的股份补偿。 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江南园林80%股权减值额÷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

资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现金总额÷发行价格。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以现金方式支付。 资产减值应

补偿的现金=期末标的资产减值额-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发行价格

计算公式中的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应考虑标的资产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按上述约定的比例承担各自应补偿的股份和现金。

（3）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江南园林80%的评估值-（期末江南园林80%股权的评估值-承诺年度期限内江南园林股东增资×80%+

承诺年度期限内江南园林股东减资× 80%-承诺年度期限内江南园林接受赠与×80%+承诺年度期限内江南园林累计利润分配×

80%）。

（4）杨建国作为杨清的一致行动人，当杨清按照上述约定以股份进行补偿后仍无法补偿的部分，由杨建国以现金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5）江南园林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应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在董事会决议做出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董事

会应按照上述计算公式确定交易对方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并以1元的总价回购相关股份。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在股东大

会作出通过向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份议案的决议日后1个月内，将其需补偿的股份划转至云南旅游账户，

云南旅游应将所补偿股份予以注销。 股份不足补偿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在云南旅游股东大会作出补偿

决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指定账户进行补足。

4、利润补偿举例说明

假设2014年、2015年、2016年江南园林80%股权实现的净利润及承诺净利润如下表：

单位：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三年合计 减值测试

江南园林

80%

股权对应的利润

承诺

4,800 6,000 7,500 18,300 47,520

江南园林

80%

对应的利润实现

情况

3,000 7,900 7,400 18,300 41,520

注：假设上市公司未进行股利分配、转增、增资、减资等情形。

（1）2014年应补偿股份计算

2014年应补偿股份数=（4800-3000）÷（4800+6000+7500）×47520÷8.65=540.3582万股=5,403,582股

交易对方按约定的比例承担的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如下：

杨清应补偿的股份数=5,403,582股×83.69%=4,522,257股（取整）

其他交易对方按上述计算方式依次计算，取整后各自应补偿股份数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分配比例 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

（

取整

）

1

杨清

83.69% 4,522,257

2

中驰投资

3.26% 176,156

3

卢鹰

3.45% 186,423

4

胡娜

3.00% 162,107

5

胡九如

3.00% 162,107

6

秦威

0.50% 27,017

7

胥晓中

0.50% 27,017

8

陆曙炎

1.20% 64,842

9

许刚

0.50% 27,017

10

王吉雷

0.25% 13,508

11

葛建华

0.10% 5,403

12

金永民

0.10% 5,403

13

张建国

0.10% 5,403

14

罗海峰

0.10% 5,403

15

毛汇

0.10% 5,403

16

石荣婷

0.05% 2,701

17

杨小芳

0.05% 2,701

18

顾汉强

0.05% 2,701

合计

100.00% 5,403,569

在按约定比例计算各交易对方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时，因为取整导致最终的合计数5,403,569股少于按股份补偿公式计算得出的应

补偿股份总数5,403,582股，按照交易对方的约定，差额部分由杨清补足，即由杨清再补偿5,403,582-5,403,569=13股。

（2）2015年应补偿股份计算

2015年应补偿股份数=〔（4800+6000）-（3000+7900）〕÷（4800+6000+7500）×47520÷8.65=-30.0199万股=-300,199股

由于应补偿股份数为负值，按照约定不予补偿，已经补偿的股份数不予返还。

（3）2016年应补偿股份计算

2016年应补偿股份数=〔（4800+6000+7500）-（3000+7900+7400）〕÷（4800+6000+7500）×47520÷8.65=0万股

补偿额为0� ，不予补偿。

（4）减值测试

承诺期结束后，上市公司对江南园林进行减值测试，评估值为41,520万元，较交易时作价47,520万元出现减值，减值额=47,520-41,

520=6,000万元

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量=60,000,000÷8.65-5,403,582=1,532,835股（取整）

交易对方按照约定的比例承担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分配比例 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

（

取整

）

1

杨清

83.69% 1,282,829

2

中驰投资

3.26% 49,970

3

卢鹰

3.45% 52,882

4

胡娜

3.00% 45,985

5

胡九如

3.00% 45,985

6

秦威

0.50% 7,664

7

胥晓中

0.50% 7,664

8

陆曙炎

1.20% 18,394

9

许刚

0.50% 7,664

10

王吉雷

0.25% 3,832

11

葛建华

0.10% 1,532

12

金永民

0.10% 1,532

13

张建国

0.10% 1,532

14

罗海峰

0.10% 1,532

15

毛汇

0.10% 1,532

16

石荣婷

0.05% 766

17

杨小芳

0.05% 766

18

顾汉强

0.05% 766

合计

100.00% 1,532,827

在按约定比例计算各交易对方应承担的补偿股份数时，因为取整导致最终的合计数1,532,827股少于按股份补偿公式计算得出的应

补偿股份总数1,532,835股，按照交易对方的约定，差额部分由杨清补足，即由杨清再补偿1,532,835-1,532,827=8股。

（七）业绩奖励

如江南园林100%股权在承诺年度内每年均能完成业绩承诺， 且在承诺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总和超出承诺的100%股权的净利润总和

（即承诺年度100%股权对应的净利润总和高于6,000万元+7,500万元+9,375万元=22,875万元），在承诺年度结束并经由上市公司聘请

的交易对方认可的、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南园林进行审计后， 实现净利润超出承诺的100%股权的净利润总和中的

30%，将作为业绩奖励由江南园林支付给江南园林核心团队。

业绩奖励金额计算公式如下：业绩奖励金额=（江南园林100%股权累计三年经审计的实现净利润数总和-22,875万元）×30%

核心团队成员具体获得的业绩奖励金额，届时由江南园林总经理报送业绩奖励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决议后执行。

业绩奖励的实际支付应当于交易对方履行完毕对江南园林应收账款和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的特别约定和承诺的义务后予以实

施。

（八）关于江南园林应收账款和BT项目形成长期资产的特别约定和承诺

如果江南园林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扣除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及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存货、长期应收款等）

净额（扣除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下列所述的合理账期内仍未收回，交易对方承诺以现金、云南旅游认可的土地、其持有的江南园林的股

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或各方同意的其他方式向江南园林进行清偿。

清偿额度＝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应收账款净额（扣除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及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存货、长期应收款等）净

额（扣除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合理账期内收回的款项

交易对方各方按照以下比例承担清偿责任：

序号 股东名称 分配比例

1

杨清

58.69%

2

杨建国

25.00%

3

中驰投资

3.26%

4

卢鹰

3.45%

5

胡娜

3.00%

6

胡九如

3.00%

7

秦威

0.50%

8

胥晓中

0.50%

9

陆曙炎

1.20%

10

许刚

0.50%

11

王吉雷

0.25%

12

葛建华

0.10%

13

金永民

0.10%

14

张建国

0.10%

15

罗海峰

0.10%

16

毛汇

0.10%

17

石荣婷

0.05%

18

杨小芳

0.05%

19

顾汉强

0.05%

合计

100.00%

应收账款合理账期约定如下：

2016年由上市公司聘请的交易对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南园林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净额明细及其账

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016年12月31日以后，上市公司每年年末对江南园林截至2016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净额的回收情况及期末账龄进行逐项复核。经复

核上述应收账款净额仍未收回且账龄已满五年部分， 交易对方应在复核当年经审计的江南园林年度财务报告签发后2个月内先行用现金

向江南园林清偿。

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存货、长期应收款等）合理账期约定如下：

2016年由上市公司聘请的交易对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南园林2016年12月31日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

（存货、长期应收款等）明细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以对应的BT项目进行分类。 BT项目根据合同约定采用项目移交后分阶段收回投资成本。 交易对方、上市公

司、 江南园林在2016年经审计的江南园林年度财务报告签发后依照项目合同及实际执行情况对江南园林2016年12月31日 BT项目形成

的长期资产（存货、长期应收款等）分项目逐一明确各项目分阶段收款时点并形成各方确认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BT项目形成的长期

资产分阶段收款统计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江南园林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存货、长期应收款等）净额（扣除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在根据《截至2016年

12月31日BT项目形成的长期资产分阶段收款统计表》确定的分阶段收款时点后3年内仍未收回，对于依据BT合同约定的分阶段回款额，

交易对方在分阶段收款时点年度经审计的江南园林年度财务报告签发后2个月内先行用现金向江南园林清偿。

假如在合理账期内，相应的BT项目投资方以云南旅游认可的土地或其他资产进行清偿，则视同江南园林在合理账期内收回款项。 BT

项目投资方用以清偿债务的土地或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届时第三方评估机构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评估值为准。

如在交易对方清偿债权之后，江南园林又收回相关债权性资产，江南园林将在收回相关债权性资产之日起2个月内，在交易对方提前

清偿债权的范围内，按收回的金额，向交易对方进行返还。

江南园林签订的项目合同中，约定收款期限在完工后1年以上的，对于项目约定收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债权部分的回收复核及先行清

偿安排比照上述BT项目约定的相应方式处理。

（九）发行股份限售期

1、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的锁定期安排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该等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

及之后每满12个月，应当按照3:4:3分期解锁。

上述分期解锁的操作方式为：自上市之日起满12个月后，如江南园林实现2014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即可解禁杨清等17

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取得股份的30%；自上市之日起满24个月后，如江南园林实现2015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即可解禁杨清

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取得股份的40%；自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后，如江南园林实现2016年承诺净利润（或完成盈利补偿），即可解禁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取得股份的30%。 自上市之日起每满12个月后可具体解锁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股份数量情况如

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云南旅游拟向其发

行股份数

（

股

）

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解锁股份数量

（

股

）

自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解锁股份数量

（

股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解锁股份数量

（

股

）

1

杨清

30,649,942 9,194,983 12,259,976 9,194,983

2

中驰投资

1,194,867 358,460 477,947 358,460

3

卢鹰

1,263,538 379,061 505,416 379,061

4

胡娜

1,098,728 329,618 439,492 329,618

5

胡九如

1,098,728 329,618 439,492 329,618

6

秦威

183,122 54,937 73,248 54,937

7

胥晓中

183,122 54,937 73,248 54,937

8

陆曙炎

439,491 131,847 175,797 131,847

9

许刚

183,122 54,937 73,248 54,937

10

王吉雷

91,561 27,468 36,625 27,468

11

葛建华

36,624 10,987 14,650 10,987

12

金永民

36,624 10,987 14,650 10,987

13

张建国

36,624 10,987 14,650 10,987

14

罗海峰

36,624 10,987 14,650 10,987

15

毛汇

36,624 10,987 14,650 10,987

16

石荣婷

18,312 5,494 7,324 5,494

17

杨小芳

18,312 5,494 7,324 5,494

18

顾汉强

18,312 5,494 7,324 5,494

合计

36,624,277 10,987,283 14,649,711 10,987,283

在利润承诺期内，若江南园林当年利润承诺未实现，只要或一旦处于非法定锁定期，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补偿的股份数应

提前解锁，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应当按照所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

杨清等17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因本次交易所取得股份，由于云南旅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2、其他特定投资者锁定期安排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云南旅游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特定投资者因本次发行所取得股份，由于云南旅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部分，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十）过渡期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基准日2014年5月31日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至云南旅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的期间，为本次交易的过渡

期。

本次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股权交割后，过渡期间江南园林所产生的盈利由届时江南园林股东按权益比例共同享有，亏损由交易对方以

连带责任方式共同向云南旅游以现金方式补足80%股权所对应的部分。

（十一）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312,010,107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后，公司的总股本将达到368,968,145股，股本

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股份数

（

股

）

股份比例

1

、

限售流通股

97,010,107 31.09% 153,968,145 41.73%

其中

：

世博旅游集团

78,542,953 25.17% 78,542,953 21.29%

其他非社会公众股

- - - -

社会公众股

18,467,154 5.92% 75,425,192 20.44%

其中

：

杨清

- - 30,649,942 8.31%

中驰投资

- - 1,194,867 0.32%

其他

16

名原江南园林股东

- - 4,779,468 1.30%

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

- - 20,333,761 5.51%

2

、

无限售流通股

215,000,000 68.91% 215,000,000 58.27%

其中

：

世博旅游集团

100,455,040 32.20% 100,455,040 27.23%

世博广告

20,079,500 6.44% 20,079,500 5.44%

社会公众股

94,465,460 30.28% 94,465,460 25.60%

总股本

312,010,107 100.00% 368,968,145 100.00%

注1：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8.65元/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按照发行底价7.79元/股计算。

注2：本次交易前股本结构数据截至2014年6月30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控股股东世博旅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本次交易前的63.80%变为53.96%，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若不考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杨清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79%，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

建国、中驰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13%，成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若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并按发行底价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杨清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8.31%，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国、中驰投资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8.63%，成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市公

司关联方的情形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杨清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属于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与关联方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国、中驰投资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云南旅游经审计的2013年财务报表和江南园林经审计的2013年财务报表，相关财务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云南旅游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

210,642.88 107,383.48 70,214.66

江南园林

80%

股权

（

2014

年

5

月

31

日

/

2013

年度

）

73,369.42 18,241.96 46,286.04

江南园林

80%

股权交易价格

47,520.00 47,520.00 -

标的资产占云南旅游相应指标比重

34.83% 44.25% 65.92%

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

中的价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本次交

易收购江南园林80%股权，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取得江南园林控制权，在计算江南园林80%股权2013年实现的营业收入时，以江南园林

当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为准。 在计算标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时，以标的资产账面值和交易价格孰高取值与云南旅游账面值进行计算。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标的资产2013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占云南旅游相应指标的比重为65.92%，超过50%，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

条，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云南旅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至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一直为世博旅游集团，实际控制人一直为云南省国资委，公司控制权未

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世博旅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本次交易前63.80%变更为53.96%，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国资委仍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云南旅游不存在“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100%以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七、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世博旅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63.80%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底价和募集资金上限计算，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不超过368,968,145股，世博旅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将不低于53.96%，仍然是公司控股股

东，云南省国资委仍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曾用简称“世博股份” ）

英文名称：Yunnan� Tourism� Co.,� Ltd.

证券代码：002059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312,010,107元

法定代表人：王冲

公司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白龙路世博园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白龙路世博园

董事会秘书：毛新礼

联系电话：0871-65012059

传真： 0871-65012227

邮政编码：650224

公司网址：www.expo99km.com

登载公司年度报告的国际互联网址：www.szse.cn

经营范围：景区景点投资、经营及管理，园林园艺产品展示，旅游房地产投资，生物产品开发及利用，旅游商贸，旅游商品设计、开发、销

售，旅游服务（景区导游礼仪服务，园区旅游交通服务，摄影摄像和照像业务），婚庆服务，会议会务接待，渡假村开发经营，广告经营、会

展、旅游咨询，旅游商品开发，文化产品开发，进出口业务。

二、公司设立情况

云南旅游的前身为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股份” ），是经云南省人民政府云政复[2000]175号文批准，由云南省园

艺博览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联合云南红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广告” ）、昆明樱花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周林频谱总公司等六家法人于2000年12月29日发起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为16,000万元。

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云南省园艺博览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9,730 60.81%

2

云南红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出资

1,980 12.38%

3

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650 10.31%

4

昆明樱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320 8.25%

5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990 6.19%

6

北京周林频谱总公司 货币出资

330 2.06%

合计

16,000 100.00%

三、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05年12月股权转让

2005年12月10日，世博股份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昆明樱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世博股份的1,320万股股份一次性转让给

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园艺博览集团有限公司于2004年4月27日变更名称为“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又于2009年4月更名为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博集团”或“世博旅游集团” ）和世博广告。 其中，744万股股份转让给世博集团，576万

股股份转让给世博广告。 转让价格按经评估的每股净资产1.93元计算。

上述股权转让经云南省国资委云国资产权[2006]� 207号《云南省国资委关于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的批复》同

意。

本次股权转让后，世博股份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形式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0,474 65.46%

2

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2,226 13.91%

3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1,980 12.38%

4

云南铜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990 6.19%

5

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出资

330 2.06%

总计

16,000 100.00%

注：2001年7月，世博股份股东云南红塔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云南红塔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12月15日，云南红塔投资有限

公司名称变更为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10月30日，世博股份股东北京周林频谱总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2、2006年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06年7月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35号文核准，世博股份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500万股，总股本增加至

21,500万股。 2006年8月10日，世博股份的社会公众股5,500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1,000,000 79.53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4,000,000 20.47%

三

、

总股本

215,000,000 100.00%

2010年9月16日，上市公司更名为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3、2013年重大资产重组

2013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云南旅游向世博旅游集团发行78,542,953股股份购买世博出租100%股权、云旅汽车100%股权、花园酒店100%股

权、酒店管理公司100%股权，并可向不超过10名合格的特定投资者发行18,467,154股以募集配套资金。

2014年1月，上述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及名称 股份数

（

股

）

股权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014,907 31.09%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14,995,200 68.91%

三

、

总股本

312,010,107 100.00%

4、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股本结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及名称 股份数

（

股

）

股权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97,010,107 31.09%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15,000,000 68.91%

三

、

总股本

312,010,107 100.00%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1

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8,997,993 57.37%

流通

A

股

、

其中

78,542,953

股流通受限

股份

2

云南世博广告有限公司

20,079,500 6.44%

流通

A

股

3

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

18,989,973 6.09%

流通

A

股

4

云南堃驰房地产有限公司

7,767,154 2.49%

流通受限股份

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5,000,000 1.60%

流通受限股份

6

天迪创新

（

天津

）

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3,900,000 1.25%

流通受限股份

7

曾钦桂

3,896,003 1.25%

流通

A

股

8

严志平

2,277,183 0.73%

流通

A

股

9

北京周林频谱科技有限公司

1,700,000 0.54%

流通

A

股

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安顺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89,930 0.54%

流通

A

股

四、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变动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1、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为世博旅游集团，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

2、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3年，公司向世博旅游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世博出租100%股权、云旅汽车100%股权、花园酒店100%股权、酒店管理公司

100%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3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于2014年1月3日

实施完成。

除以上重大资产重组外，公司最近三年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重组。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2013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取得世博旅游集团持有的世博出租、云旅汽车、花园酒店、酒店管理公司100%股权。 该次交

易涉及的资产为旅游交通和酒店行业。 该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拥有涵盖景区资源、旅行社、旅游交通、酒店的较为完整的旅游产业链。 公司

各业务板块形成协同效应，盈利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促使公司向“城市生态旅游综合体开发运营商”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迈进。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云南旅游与其他旅游类上市公司被划入证监会行业分类中“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N)”的“公共设施管理业” 。

上市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各项主营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4

年

1-5

月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景区板块

4,286.00 18.21%

酒店板块

3,159.31 13.42%

房地产板块

170.99 0.73%

交通运输板块

7,734.78 32.87%

旅行社板块

3,275.08 13.92%

汽车维修板块

1,216.70 5.17%

园艺及物业服务配套

1,695.22 7.20%

婚宴及会议

1,766.26 7.51%

其他

229.43 0.97%

合计

23,533.78 100.00%

2013

年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景区板块

8,773.68 13.11%

酒店板块

8,069.25 12.06%

房地产板块

5,009.08 7.49%

交通运输板块

19,960.83 29.83%

旅行社板块

11,429.19 17.08%

汽车维修板块

3,599.87 5.38%

园艺及物业服务配套

5,166.84 7.72%

婚宴及会议

4,617.12 6.90%

其他

279.81 0.42%

合计

66,905.66 100.00%

2012

年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景区板块

7,723.31 11.08%

酒店板块

7,196.87 10.33%

房地产板块

17,989.62 25.81%

交通运输板块

14,178.07 20.35%

旅行社板块

12,066.44 17.32%

汽车维修板块

3,037.58 4.36%

园艺及物业服务配套

3,640.24 5.22%

婚宴及会议

3,618.25 5.19%

其他

236.54 0.34%

合计

69,686.92 100.00%

2011

年

行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占比

景区板块

6,392.66 11.80%

酒店板块

8,407.19 15.52%

房地产板块

14,552.97 26.86%

交通运输板块

9,620.58 17.76%

旅行社板块

8,786.83 16.22%

汽车维修板块

2,782.11 5.14%

园艺及物业服务配套

3,126.69 5.77%

婚宴及会议

296.82 0.55%

其他

212.39 0.39%

合计

54,178.25 100.00%

上市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毛利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主营业务收入

23,533.78 66,905.66 69,686.92 54,178.25

主营业务成本

16,779.62 43,284.34 45,885.94 34,339.82

毛利率

28.70% 35.31% 34.15% 36.62%

六、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1-5月财务报告已经天职国际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最近三年一期简要

财务数据如下：

（一）最近三年一期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5.31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总资产

228,627.31 210,642.88 165,800.06 149,409.16

负债总额

94,281.07 76,537.66 65,280.05 53,859.0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108,018.46 107,383.48 74,775.39 71,479.0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

元

/

股

）

3.46 3.44 3.48 3.32

（二）最近三年一期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3,903.44 70,214.66 71,052.93 55,346.31

利润总额

-92.92 8,750.15 7,741.85 6,83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2.52 6,323.29 5,288.93 4,154.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03 0.2154 0.1802 0.141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03 0.2154 0.1802 0.1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8.22% 7.20% 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

0.54% 4.05% 4.21% 3.12%

（三）最近三年一期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24.02 8,480.15 12,502.29 5,670.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89 -36,577.10 -13,056.78 -12,739.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44.75 35,497.09 5,395.96 -227.7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3,355.84 7,400.14 4,841.47 -7,296.69

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世博旅游集团持有公司178,997,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37%，同时通过全资子公司世博广告间接持有上

市公司20,07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4%。世博旅游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63.80%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国资

委持有世博旅游集团100%的股权，为世博旅游集团的控股股东，即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2、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世博旅游集团。

3、实际控制人概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是云南省国资委。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杨建国等18名自然人及中驰投资。 交易对方中杨建国是杨清的父亲；杨小芳是杨建国的侄女，杨清的堂姐；中

驰投资是杨建国和杨清共同控制的企业；金永民是葛建华的姐夫。杨建国和杨清是江南园林的共同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第八十三条，杨清、杨建国和中驰投资属于一致行动人，杨小芳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出让所持江南园林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拟出让所持江南园林出资额

拟出让出资额占江南园林注册

资本比例

1

杨清

24,029,010 46.95%

2

杨建国

10,236,000 20.00%

3

中驰投资

1,335,798 2.61%

4

卢鹰

1,412,568 2.76%

5

胡娜

1,228,320 2.40%

6

胡九如

1,228,320 2.40%

7

秦威

204,720 0.40%

8

胥晓中

204,720 0.40%

9

陆曙炎

491,328 0.96%

10

许刚

204,720 0.40%

11

王吉雷

102,360 0.20%

12

葛建华

40,944 0.08%

13

金永民

40,944 0.08%

14

张建国

40,944 0.08%

15

罗海峰

40,944 0.08%

16

毛汇

40,944 0.08%

17

石荣婷

20,472 0.04%

18

杨小芳

20,472 0.04%

19

顾汉强

20,472 0.04%

合计

40,944,000 80.00%

二、中驰投资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常州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常州市新北区珠江路111号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09日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清

出资额：550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400000045229

税务登记号：苏税常字320400056648607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2、历史沿革

（1）2012年设立

2012年11月，杨建国、杨清以货币出资的方式设立中驰投资。杨建国、杨清各出资275万元，合计出资550万元。常州中正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常州正会内验[2012]第0756号）确认，截至2012年11月27日，中驰投资已收到各合伙人投入的550万元资

本。

中驰投资设立时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75.00 50.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275.00 50.00%

合计

550.00 100.00%

（2）2013年2月第一次出资转让

2013年2月，中驰投资全体合伙人与郭巍签署《常州市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杨清将其持有的中驰投资5.5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郭巍。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275.00 50.00%

3

郭巍 有限合伙人

5.50 1.00%

合计

550.00 100.00%

（3）2013年3月第二次出资转让

2013年3月20日，全体合伙人与皇甫学政签署《常州市中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入伙协议》，约定杨建国将其持有的中驰投资

5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皇甫学政。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220.00 40.00%

3

郭巍 有限合伙人

5.50 1.00%

4

皇甫学政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合计

550.00 100.00%

（4）2013年7月第三次出资转让

2013年7月19日，全体合伙人作出合伙人决议，同意杨建国将持有的中驰投资5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晏仲华。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165.00 30.00%

3

郭巍 有限合伙人

5.50 1.00%

4

皇甫学政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5

晏仲华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合计

550.00 100.00%

（5）2014年4月第四次出资转让

2014年4月，中驰投资全体合伙人一致作出变更决定，同意杨建国将其持有的13.75万元出资转让给乔珍娣；同意郭巍将其持有的5.50

万元出资转让给李宏伟；同意杨建国将其持有的22万元出资转让给李宏伟。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129.25 23.50%

3

皇甫学政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4

晏仲华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5

李宏伟 有限合伙人

27.50 5.00%

6

乔珍娣 有限合伙人

13.75 2.50%

合计

550.00 100.00%

（6）2014年6月第五次出资转让

2014年6月28日，中驰投资全体合伙人一致作出变更决定，同意晏仲华将其持有的55万元出资转让给杨建国，同日，全体合伙人签署

了修订后的合伙协议。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184.25 33.50%

3

皇甫学政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4

李宏伟 有限合伙人

27.50 5.00%

5

乔珍娣 有限合伙人

13.75 2.50%

合计

550.00 100.00%

（7）2014年7月第六次出资转让

2014年7月25日，乔珍娣和杨建国签署《合伙企业出资转让协议》，同意乔珍娣将其持有的13.75万元出资转让给杨建国，同日，全体合

伙人签署了修订后的合伙协议。

本次出资转让后，中驰投资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1

杨清 普通合伙人

269.50 49.00%

2

杨建国 有限合伙人

198.00 36.00%

3

皇甫学政 有限合伙人

55.00 10.00%

4

李宏伟 有限合伙人

27.50 5.00%

合计

550.00 100.00%

3、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驰投资的的出资结构如下图所示：

根据有关法律及中驰投资的《合伙协议》，杨清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4、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中驰投资是江南园林因业务发展需要而设立的持股平台。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中驰投资仅投资江南园林股权，无其他业务。

2012年11月， 江南园林共同实际控制人杨建国及杨清设立了中驰投资， 并将杨清所持部分江南园林股权转让给当时新设的中驰投

资。其设立的目的是在保证江南园林股权结构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股权的方式吸引人才，促进江南园林业务的发展。该持股平台以吸引江南

园林优秀员工和核心业务人员为主，也吸收少数外部对江南园林业务发展有贡献又有意投资江南园林的人员。 江南园林有意通过中驰投

资这个平台，稳定对自身发展有益的内部员工和吸引具有行业资源或社会资源的人员，同时也让内部和外部人员通过中驰投资分享江南

园林的经营成果，实现共赢。

5、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5.31 2013.12.31

总资产

513.09 513.13

总负债

-36.12 -36.12

所有者权益

549.21 549.2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5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0.03 -0.76

净利润

-0.03 -0.76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杨建国等18名自然人的情况

杨建国等18名自然人具体情况如下：

1、杨建国

姓名 杨建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19620905****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珠江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1992

年至今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直接持有

30%

股权

，

通过一致

行动人间接持有

56.95%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杨建国控制的除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有出资额比例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中驰投资

550 36.00%

对外投资 有限合伙人

2、杨清

姓名 杨清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871205****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怀德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珠江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10

年

7

月至今 常务副总经理

直接持有

46.95%

股权

，

通过

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

40.00%

股权

中驰投资

2012

年

11

月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人

直 接 持 有

49.00%

出 资 额

，

通

过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

36%

出资额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杨清控制的除江南园林及其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有出资额比例 业务性质 关联关系

中驰投资

550 49.00%

对外投资 普通合伙人

3、卢鹰

姓名 卢鹰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710418****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怀德苑

通讯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延政西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钟楼区大喜来蛋糕总店

1996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 经理 否

常州市新北区合和圆缘蛋糕店

2013

年

9

月至今 经理

100%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卢鹰参股、控股的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业务性质

武进区牛塘合和圆缘食品加工厂 糕点制造

、

加工

注：卢鹰系个体工商户。

4、胡娜

姓名 胡娜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28219870601****

住所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龙潭新村

通讯地址 江苏宜兴海德名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广发银行

2011

年

8

月至今 职员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胡娜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5、胡九如

姓名 胡九如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860616****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阳光花园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阳光花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至今 董事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胡九如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6、秦威

姓名 秦威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382119800727****

住所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东坡大道

通讯地址 江苏省新北区长兴好日子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08

年

5

月至今 设计师 持有

0.5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秦威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7、胥晓中

姓名 胥晓中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680707****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桥镇史墅村委

通讯地址 常州市锦绣花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8

月

董事

、

副总会计师兼财务经

理

否

江南园林

2012

年

4

月至今 财务负责人 持有

0.50%

股权

注：胥晓中曾持有江苏常鑫路桥工程有限公司3.00%股权，已于离职时将股权转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胥晓中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8、陆曙炎

姓名 陆曙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450622****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世纪明珠园

通讯地址 常州劳动西路世纪明珠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1970

年

12

月至今 医师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陆曙炎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9、许刚

姓名 许刚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8219600311****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东瓜圃桥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东瓜圃桥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省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01

年

5

月至今 储备粮管理中心总经理 否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许刚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0、王吉雷

姓名 王吉雷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2419750820****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东村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红梅东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8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

月 项目经理 否

江南园林

2012

年

5

月至今 工程部经理 持有

0.25%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王吉雷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1、葛建华

姓名 葛建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19721115****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千峰村委吴家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千峰村委吴家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07

年

4

月至今 工程部副总经理 持有

0.1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葛建华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2、金永民

姓名 金永民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19701217****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闵市村委大芳塘

通讯地址 江苏常州武进区嘉泽镇成章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06

年

4

月至今 工程部副总经理 持有

0.1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金永民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3、张建国

姓名 张建国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19740506****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河北路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河北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09.7

至今 部门经理 持有

0.1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张建国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4、罗海峰

姓名 罗海峰 曾用名 罗海红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242219750126****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浦北新村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中凉新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11

年

8

月至今 财务副总经理 持有

0.1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罗海峰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5、毛汇

姓名 毛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8319890711****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夏坊村委毛家塘西村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寨桥镇夏坊西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10

年

10

月至今 采购部经理 持有

0.10%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毛汇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6、石荣婷

姓名 石荣婷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2519820926****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机场路

通讯地址 常州市天宁区海空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09

年至今 部门经理 持有

0.05%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石荣婷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7、杨小芳

姓名 杨小芳 曾用名 杨晓芳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8319811102****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红旗村委杨家塘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红旗村委杨家塘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苏省通顺园艺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7

月 监事 否

江南园林

2010

年

6

月至今 核算会计 持有

0.05%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杨小芳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18、顾汉强

姓名 顾汉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219650825****

住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龚家村委

通讯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成章新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否

最近三年的主要职业和职务

任职单位 任职日期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

系

江南园林

2011

年

2

月至今 景观分公司经理 持有

0.05%

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顾汉强不存在控股、参股其他企业的情况。

四、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杨建国和杨清为父子，杨小芳为杨建国的侄女，杨清的堂姐。 中驰投资是杨建国和杨清共同控制的企业。 金永民是葛建华的姐夫。

除以上关联关系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情况以及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资产原控股股东杨清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将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8.31%，成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国、中驰投资取得的本公司股份将占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的

8.63%。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因与上市公司或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者作出安排，在协议或安排生效后，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上市公

司关联方的情形的，视为上市公司关联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国、中驰投资将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属于上

市公司的关联方。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与潜在关联方杨清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国、中驰投资之间的交易。 因此，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其他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联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不存在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六、交易对方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

2014年8月13日，全体交易对方出具承诺函，截至承诺函出具之日，全体交易对方在最近五年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

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第四节 交易标的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江南园林80%股权。根据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339号《资产

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5月31日，江南园林（母公司）股权价值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评估

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金额

评估值

增值率

交易

作价

江南园林

100%

的股权

2014

年

5

月

31

日

18,240.32 60,200.00 41,959.68 230.04% 59,400

江南园林

80%

的

股权

2014

年

5

月

31

日

14,592.26 48,160.00 33,567.74 230.04% 47,520

注：以上账面值为江南园林母公司2014年5月31日经审计的账面值。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名称：江南园林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珠江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国

（下转A36版）

（上接A34版）


